
复旦大学资助博士研究生出国(境)参加学术会议的 

实施细则 

 

一、项目的目的与意义 

有重点地鼓励和资助优秀在读博士生出国(境)参加国际学术会议、交流访学，对于

促进在校博士生的国际合作与交流，了解各学科领域研究的前沿、进展和动态，扩大在

校博士生对本学科领域了解的视野，学习和掌握新的研究方法，进一步提高博士生的培

养质量都具有重要的意义。 

本资助项目的组织和管理工作是在学校的直接领导下，由研究生院培养办公室具体

实施操作，包括资助项目的审批、经费资助额度的发放。为做好资助在校博士生出国(境)

参加国际学术会议，特制定本实施细则。 

二、访学要求 

1. 申请者必须具备的条件 

（1）申请者原则上应为在校二年级以上，已经完成开题报告的品学兼优的博士研究

生。 

（2）拟参加国际学术会议的主题和内容，必须与申请者的博士学习阶段的研究方向、

课题的内容紧密相关；且参加的国际学术会议应有利于促进申请者的研究工作。 

（3）一般情况下只资助在会议上作报告的申请者，仅在会议中张贴、交流的申请者

暂不考虑。 

（4）申请者应具有相当的外语水平，有应用外语自由会话、宣读论文、进行学术交

流的能力。 

2. 申请资助的博士生必须提供的材料 

（1）填报《复旦大学资助博士生出国(境)参加国际学术会议项目申请书》； 

（2）会议主办方发给申请者的正式邀请信函； 

（3）论文的会议录用通知书及被国际会议接受的相关证明； 

（4）导师推荐意见； 

（5）能证明申请者外语水平的相关等级证书，或有关的成绩证明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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3. 申请者在参加国际学术会议回国后，必须在一个月内将参加会议的总结报告交

研究生院培养办备案。 

三、申请程序 

1. 申请资助者必须提前一个月以上提出申请。 

2. 由申请资助者本人的导师审核同意，报送各院系主管领导核准，签署意见。 

3. 将申请表格报送研究生院培养办审核、批准、备案。 

4. 资助项目被批准后，申请者根据审核意见办理有关出国(境)手续和回国后可报帐

的资助经费。 

四、资助经费 

我校将每年有计划地资助数十名博士生赴境外参加各种学术会议，预计每人资助额

度一般在 0.8-1.5 万元不等，并提倡学校、院系或导师、学生三方共同承担的资助办法。 

五、本办法自公布之日起执行，由研究生院负责解释。 

 

 

 

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研究生院 

   二〇〇六年八月六日  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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